
新北市中湖國小 110 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計畫(為 111.9 月 區賽預備) 

 

壹、 依照「新北市 110年語文競賽實施計畫」參考辦理。 

貳、 競賽宗旨：加強本校語文暨藝術與人文教育，提高研究及學習興趣，增進 

              童語文能力及對學校的認識及認同感。 

參、 主辦單位:中湖國小 

肆、 承辦單位：教導處   

伍、 辦理方式： 

一、 競賽日期：111年 5月 16日(一)~5月 24日(二) 

二、 競賽地點：詳見第三頁 

三、 報名期限：111年 4月 25日(一)~111年 4月 29日(五) 

四、 報名資料：含學生姓名及報名類別，並註明指導教師，交至教學組。 

五、 競賽對象及項目： 

(一)對象：校內中、高年級學生(原民語歌謠為 1-2年級) 

(二)競賽項目： 

        1、演說-國語、客語 

        2、朗讀-國語、閩南語、客語、原住民語 

        3、作文 

        4、寫字(書法) 

        5、字音字形 

        6、原民語歌謠(限 1-2年級) 

       【第 2.3.5.6項各班請派 1~2人參加。】 

陸、 各項競賽規定： 

一、 演說：  

(一) 國語：題目事先公布三抽一。計時每人 4至 5分鐘，4分鐘一到按

第 1次鈴，5分鐘按第 2次，時間超過 1分鐘按第 3次(為長鈴)，

鈴聲響時請選手停止演說立即下台；時間超過或不足者，每半分鐘

扣 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。均於競賽員登臺前 30分，當場

請一位競賽員公開抽定大家統一演說的題目。 

     (那件事改變了我、最美的時光、最難忘的一次旅遊) 

(二) 客語(情境式)： 

1. 就圖片表述  



（1） 每人限 2至 3分鐘。 2分鐘一到按第 1次鈴，3分鐘按第 2 

次，競賽員宜儘速結束演說，在臺上等待評判提問。 

（2） 時間超過或不足者，每半分鐘扣 1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

計； 惟誤差在 3秒之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  

2. 提問： 

（1） 詢答時間為 2分鐘(含評判提問時間)，採一問一答，題數視競

賽員回答情況而定，1分 30秒按第 1次鈴，2分鐘按第 2次，

競賽員宜儘速結束。 

（2） 競賽員在詢答時如未能回答或回答 時間不足，均不予扣分。 

二、 朗讀：朗讀稿(國朗從國語課本 1-7課中抽選)。每人均限 3分鐘(預備時 

      間為 2人次，即 6分鐘) ，時間一到鈴聲響時，競賽員應立即下      

      臺。於競賽登臺前，當場請一位競賽員抽定大家統一朗讀的課文 

      課次。 

三、 作文：題目事先公布三抽一。時間限 90分鐘。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 

      筆書寫。當場請一位競賽員抽定大家統一書寫的題目。 

     (那件事改變了我、最美的時光、最難忘的一次旅遊) 

四、 寫字(書法)：時間限 50分鐘。比賽用紙、題目紙條由教導處提供，不加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標點符號以直式、楷書由右至左直式書寫，一律以傳統毛 

            筆書寫楷書，字之大小：7公分見方（6尺宣紙 4開 90㎝ 

            ×45 ㎝）。 

五、 字音字形：時間限 10分鐘。限用藍、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。一律以教 

          育部公布之「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」及「標準字體」為準。 

 

 

柒、 各項評分標準： 

 

項目 評分標準 

演說 

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語氣）：占 40%。 

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：占 50%。 

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 10%。 

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

鐘計；惟 誤差在 3 秒之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 



情境式 

演說 

1.題目表述及提問各占 50%，其中又各分為：  

(1)語音（發音、語調、語氣）：占 40%。  

(2)內容（見解、結構、詞彙）：占 50%。  

(3)臺風（儀容、態度、表情）：占 10%。  

2.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1 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

分鐘計；惟 誤差在 3 秒之內者，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 

朗讀 

語音(發音及聲調)：占 50％(以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為主)。 

聲情(語調、語氣、語情)：占 40％。 

台風(儀容、態度、表情)：占 10％。 

作文 

內容與結構：占 50％。 

邏輯與修辭：占 40％。 

字體與標點：占 10％。 

寫字 

(書法) 

筆法：占 50%。  

結構與章法：占 50%。  

正確與速度：錯別字或漏字每字扣均一標準分數 3 分，未及寫完者，每少寫 

1 字扣 均一標準分數 2 分。  

帖寫字或標準字體不限。 

字音字形 一律書寫標準字體，200題，每字 0.5分，塗改一律不計分。 

 

捌、 評審方式：教導處將邀請語文領域專長教師，協助評審工作。 

玖、 獎勵辦法： 

一、 各項競賽前三名，將於朝會頒發獎狀、榮譽卡一張。 

二、 競賽表現優異學生，將於賽後持續培訓，於 111學年度上學期 9月底

時，代表學校參加三鶯區賽及市賽。 

 

 

 

 

 



新北市中湖國小 110 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時程表 

比賽項目 時間地點 評審、批閱老師 
監考人

員 
準備用具 

1.演說 

5/23(一)  

12:30─13:30 

一樓綜合教室 
國語：陳桂蘭校長、蔡淑玲主任 

教學組 

計時器 

籤筒 

國語講題 

客語講題 

 

5/24(二) 

12:30─13:15 

一樓綜合教室 

客語：吳鳳貞老師 

  2.朗讀 

5/16(一) 

12:30─14:00 

一樓綜合教室 

國語：蕭東瑞主任、簡子雅老師 

教學組 

計時器 

籤筒 

 

國語朗讀稿 

閩南語朗讀稿 

客語朗讀稿 

阿美語朗讀稿 

布農語朗讀稿 

 

5/19(四) 

12:30─13:15 

一樓綜合教室 

閩語：蔡淑玲主任、莊金榮老師 

5/24(二) 

12:30─13:15 

一樓綜合教室 

客語：吳鳳貞老師 

5/24(二) 

8:30─9:15 

一樓本土語教室 

族語：顏美秀老師、潘美珠老師 

3.作文 
5/17(二) 

12:30─13:15 

二樓自然教室 

耿筠茹老師、楊慶林老師 教學組 
題目 

400字稿紙 

4.寫字(書法) 
5/16(一)  

12:30─13:30 

二樓自然教室 

梁聖儀老師、林素儀老師 
教導 

主任 

書法宣紙 

比賽內容 

5.字音字形 
5/19(四) 

10:10─10:20 

一樓綜合教室 

李若水老師 教學組 試題卷 

6.原民語歌謠 
5/24(二)  

8:30─9:15 

一樓本土語教室 

族語：顏美秀老師、潘美珠老師 
原民語 

教師 

計時器 

籤筒 

 

●請評審老師準時到場參與評審工作，感謝您的協助。 

●演說及朗讀會稍許影響參賽孩子的上課時間，請各位老師見諒。 

 

 

 

 



新北市中湖國小 110 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報名表(相關辦法詳見簡章頁) 

(請導師於 4/29(五)前請學生交回教學組，謝謝您！) 班級：    年     班 

班級 姓名 競賽組別 指導老師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※競賽項目及組別如下，第 2.3.5.6項各班請各班請導師挑選適合之專長學生 1-2人參

加，客族語部分則由導師偕同本土語老師討論共識後報名參加。 

1.演說(國、客) 

2.朗讀(國、閩、客、阿美語、布農語) 

3.作文：90分鐘 

4.寫字(書法)：50分鐘 

5.字音字形：10 分鐘 

6.原民語歌謠(限 1-2年級) 

【第 2.3.5.6項各班請派 1~2人參加。】 


